
1

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终止事宜的

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 广东 深圳 福田区 益田路 6001号 太平金融大厦 11、12楼 邮编：518038

电话（Tel）：（0755）88265288 传真（Fax）：（0755）88265537



2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1楼、12楼 邮政编码：518038
11-12/F, Taiping Finance Tower, Yitian Road 6001,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电话(Tel)：(0755)88265288 传真(Fax) ：(0755) 88265537
电子邮件（E-mail）：info@ sundiallawfirm.com
网站（Website）：https://www.sundiallawfirm.com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终止事宜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龙船艇”或“公司”）的委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相关

股东《一致行动协议》终止相关事宜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在出具本核查意见的过程中，信达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已向信达提供了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

言，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与正

本或原件一致相符。

信达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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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核查意见仅供《一致行动协议》终止相关事项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达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及到期终止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

根据公司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确认，自 2013年 1月 1日至协议签署日期间，

双方共同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所有重大事项决策上均保持一致，二人共同

控制公司；在《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满三年之

日（即 2020年 1月 12日）期间，双方将继续在所有重大事项决策上保持一致（在

二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以夏刚先生意见为准），继续共同控制公司。在涉及提

名或委派董事、股东代表监事事项的，双方应提前商议共同确定人选并以双方共

同名义作出提名或决定。

根据《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06）及《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1），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于 2020 年 1 月 12 日、2023

年 1 月 12 日分别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6 年 1月

12日到期。

（二）《一致行动协议》的到期终止事宜

鉴于江龙船艇已于 2017年 1月 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夏

刚先生、晏志清先生首次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已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满三年之日（即 2020年 1月 12日）到期。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随后续签

了两次《一致行动协议》，续签后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6年 1月 12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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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出具的说明，双方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双方

的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6年 1月 12日终止。

信达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因约定期限届满而终止，且协议双方无续

签意向，系协议双方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作出的安排。上述终止行为不违反《公司

法》《证券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一）有关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规依据

经整理，关于上市公司控制权认定的法律依据如下：

序号 法律依据 具体内容

1
《公司法》第二百

六十五条

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

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2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八十

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

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

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13.1
条

（六）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50%的股东；

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 50%，但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

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七）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

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前公司的控制权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信息及 2025年半年报、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一

致行动协议》终止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夏刚先生和晏志清先生。主要理由是：

夏刚先生和晏志清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超过 30%股份表决权。

（三）《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后公司的控制权情况

公司及上市至今的主要股东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赵盛华先生、龚重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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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贺文军先生均认可《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信达

律师结合公司及主要股东的意见、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其提名

主体、过往决策实际情况，认为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主要理由如下：

1、《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后，公司不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

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截至 2026 年 1月 9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等情况如

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
备注

1 夏刚 88,937,745 23.55

自公司上市以来，除在

公司董事会任职以外，

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

2 晏志清 44,730,388 11.84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3 赵盛华 18,553,571 4.91 公司董事

4 龚重英 11,286,810 2.99 曾担任公司董事，且是

晏志清的弟媳

5 贺文军 9,702,604 2.57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6 赵海茜 3,986,840 1.06 赵盛华的女儿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65,313 0.76
8 黄劲荣 2,368,207 0.63 ——
9 晏晓煌 2,200,000 0.58 晏志清的弟弟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城景气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000 0.56 ——

《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后，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再合并计算。公司第一大股东夏刚先生持有公司 23.55%股份。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晏志清先生及其弟媳龚重英女士、弟弟晏晓煌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15.41%股

份。公司董事赵盛华先生及其女儿赵海茜持有公司 5.97%股份。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贺文军先生持有公司 2.57%股份。晏志清先生、赵盛华先生、贺文军先生亦

确认其相互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后，公司不存在持

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

2、《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后，公司不存在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

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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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不存在控制现有董事会过半数席位的股东的情形

根据《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26）《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非独

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及《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职

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发行人现有 9名董事会成员中有

1名职工代表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余 8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均由上一

届董事会提名。公司不存在控制现有董事会过半数席位的股东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

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名，独立董事 3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

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股东会选举二名

及以上董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度。选举二名及以上董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度。股

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鉴于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

主选举产生，任一股东无法决定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任免。此外，夏刚先生除在

公司董事会任职以外，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更无法控制职工代表董事的选任。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规定，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独立董

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自公司上市以来，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一直系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截

至 2026年 1月 9日，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分别控制公司 23.55%股份表决权、

15.41%表决权。公司前十大股东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通过深股通持有

公司 A股的非登记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除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外

其余前十大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48.69%股份。如维持现有董事会人数不变，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外其余前十大股东均出席股东会的情况下，在股东会选举 3

名独立董事时，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依据所持股份表决权数量均仅能保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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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独立董事当选；在股东会选举 5名非独立董事时，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依据

所持股份表决权数量分别仅能保证 2名、1名非独立董事当选。因此，夏刚先生、

晏志清先生依据所持股份表决权数量分别仅能保证 3名、2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当

选。

经审阅公司最近三年的董事会公告、股东会文件，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

赵盛华先生、贺文军先生参与了公司全部董事会，并参与了公司大部分股东会。

假设仅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赵盛华先生、贺文军先生出席股东会，以截至

2026年 1月 9日的持股情况作为测算依据，在股东会选举 3名独立董事时，夏

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依据所持股份表决权数量均仅能保证 1名独立董事当选，在

股东会选举 5名非独立董事时，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依据所持股份表决权数量

均仅能保证 2名、1名非独立董事当选。即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依据所持股份

表决权数量分别仅能保证 3名非职工代表董事、2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当选。

因此，公司不存在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3、《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后，公司不存在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

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亦不存在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

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股东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如上文所述，以截至 2026年 1月 9日的股权结构为测算依据，倘若除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外其余前十大股东均参会，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为

48.69%，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分别控制公司 23.55%股份表决权、15.41%表

决权，均未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2，依据其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

不足以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结合公司历次董事会、股东会出席情况，倘若夏刚先生、晏志清先生、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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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先生、贺文军先生出席股东会，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为 47.50%。夏

刚先生、晏志清先生分别控制公司 23.55%股份表决权、15.41%表决权，均未达

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2，依据其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不足以对公司

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4、自公司设立以来，公司第一大股东夏刚先生除担任公司董事以外，未在

公司担任其他具体管理职务，仅通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后，夏刚先生、晏志清先

生之间基于《一致行动协议》所涉及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公司的控制权将由夏

刚先生、晏志清先生二人共同控制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

东一致行动协议终止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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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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